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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设立申请盈利性教育培训机构详细说明

 

一、申请办学许可证基本条件

（一）设立公司要求

1.自然人投资者提供身份证复印件；

2.企业投资者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3.公司名称行业表述可选：教育培训、培训中心、培训学校。

（二）注册资本要求

1.注册资本≥人民币100万元（出具验资报告）。

（三）办学场所情况

1.办学场所租用证明：

① 房屋租赁合同租期不少于3年；

② 建筑面积≥200㎡；

③ 教学场所使用面积≥150㎡；



④ 其中教学用房不少于办学场所总建筑面积的三分之二。且同一培训时段内，师生人均教学用房建筑面
积不少于3㎡；

2.房屋使用证明（房屋权利人非国企的，须提供房产证原件）；

3.产调信息；

4.消防安全证明（承租场地独立消防证明，民办培训机构名称应一致）；

5.设施设备证明：

① 设施设备清单；

② 购置设施设备需提交票据；

③ 租用设施设备的租赁协议。

6.如有＜14岁的学生，须设3个以上消防通道；所有学生≥14岁的，须设2个以上消防通道。

二、盈利性《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申请材料清单

1.申请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2.《基本情况表》；

3.《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4.《申办报告》（全体举办者签章）；

5.各项管理制度；

6.培训机构和银行草签的学杂费专用帐户管理协议或相似功能的商业保险草签协议（指定银行：中国银
行或工行）；

7.培训机构安全管理制度和突发情况应急预案；

8.章程、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全体决策机构成员签字）；

9.筹设批准书；

10.办学场所和设施设备的有效证明文件；

11.拟任校长及主要管理人员的资格证明材料；

12.拟聘请专兼职教师名单及其资格证明文件；

13.首届决策机构.监督机构组成人员及其负责人的资格证明材料；

14.根据申请办学类别拟定的课程（培训）计划.所选用的教材，以及由举办者签署的教材合法合规及自愿
接受监督检查的承诺书；



15.举办涉及消防、保安、安全生产等特殊行业的培训项目且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另有准入要求的，提交相
关行业主管部门的审查同意文件；

16.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的其他材料。

三、培训教材与课程情况表

1.教学计划及教学大纲；

2.教材封面、封底；

3.由举办者签署的教材合法合规及自愿接受监督检查的承诺书；

4.由举办者签署的规范组织竞赛承诺书；

5.由举办者签署的规范办学宗旨和招生广告承诺书；

6.由举办者签署的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培训活动承诺书；

7.学科及学科延伸类课程的教学（培训）评价办法。

四、举办者情况表

（一）举办者资质证明文件（社会组织）

1.许可证、登记证或营业执照复印件；

2.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3.决策机构、权力机构负责人及组成人员名单和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4.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该社会组织近2年的年度财务会计审计报告；

5.决策机构、权力机构同意出资举办学校的决议；

（二）举办者资质证明文件（自然人）

1.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2.个人存款证明；

3.无犯罪记录证明；

4.有本人签名的出资举办学校的决定等证明文件。

（三）《联合办学协议》

1.社会组织与社会组织联合举办；

2.社会组织与个人联合举办；



3.个人与个人联合举办。

（四）举办者曾举办或参与举办民办学校（包括民办培训机构）的相关材料（非必选）

1.曾举办的民办学校的办学许可证.登记证或者营业执照.校园土地使用权证.校舍房屋产权证明复印件；

2.近2年年度检查的证明文件和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民办学校（包括民办培训机构）上年度财务
会计审计报告。

五、《组织机构情况表》

（一）党组织

1.学校党组织负责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党组织介绍信）；

2.学校党组织成员、教职工党员名单；

3.学校党组织建设方案（暂无法设立学校党组织，只设置党建联络员，应提供挂靠党组织提供的证明材
料，党支部盖章）；

（二）董事会及监事（会）

1.董事会成员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及无犯罪记录证明（须设董事会，董事会成员不少于5人；监事会可不
设，设监事一名）；

2.三分之一董事教育教学管理经验证明；

3.举办者推选首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及职务的决定；

4.监事（会）成员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及无犯罪记录证明。

六、《行政领导情况表》

（一）校长

2.培训机构拟聘劳动合同（非退休）或劳务合同（退休）；

3.《上海市民办学校校长信息表》，由曾任职学校（具备办学许可的学历教育院校、非学历教育机构）
或人事关系所在单位盖章确认；

4.无犯罪记录证明；

5.学历证明；

6. 未退休的需提供社保证明或个人工作简历（不需要居住证）。

（二）教学管理人员

2.学历证明；

3.三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证明；



4.培训机构拟聘劳动合同（非退休）或劳务合同（退休）；

5.退休证或社保证明。

（三）财务人员

1.财务人员（至少包含会计、出纳）的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2.会计主管人员职称证明或三年以上从业经历证明；

3.培训机构拟聘劳动合同（非退休）或劳务合同（退休或兼职）。

（四）安全管理人员

2.培训机构拟聘劳动合同（非退休）或劳务合同（退休或兼职）。

七、《资金资产情况表》

1.货币资金的验资报告（货币资金），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100万元；

2.非货币资金的资产评估报告（非货币资金）；

3.捐赠协议（捐赠资产）；

4.国有资产投资的相关证明（国有资产）。

八、《教职工情况表》

（一）专职教师（至少3名教师，其中1名专职教师）

2.培训机构拟聘劳动合同（非退休）或劳务合同（退休人员）；

3.学科或学科延伸类教师需提交社保证明或工作简历（非退休）；

4.从业资格证明（学科类具有教师资格或其它具备相关专业技能资格）；

5. 专职教师不少于兼职总数四分之一；

6. 如设3-6岁儿童教育课程，须设幼师一名；

（二）兼职教师

2.培训机构拟聘劳务合同；

4.从业资格证明（学科类具有教师资格或其它具备相关专业技能资格）。

九、招生对象和可申请的培训分类

1.学前教育：3-6岁、小学教育7-12、初中教育12-15、高中教育15-18、18岁以上。

2.培训分类：体育类、文化类、艺术类。



十、学杂费专用存款账户

1.开户行签订的管理协议（专户存款不低于人民币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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